
免驗項目(無須列印紙本驗收報告單)自即日起刪除租車費項目，調整如下： 

(一)各式規費及參展費用。 

(二)水、電、電信、瓦斯費、郵資。 

(三)國有土地租金。 

(四)社區大學場地租金。 

(五)稅捐。 

(六)保險費。 

(七)禮金、奠儀、慶典或喪禮花籃。 

(八)公務車之燃油費、過路費、停車

費。 

(九)學生實習費。 

(十)IRB審查費。 

(十一)貴重儀器使用費。 

(十二)論文發表費。 

(十三)資料檢索費。 

(十四)專利維護費。 

(十五)會員費。 

(十六)報名費。 

(十七)餐費。 

(十八)臺中市豐原親子館、第三區居

家托育服務中心、第五區居家

托育服務中心、托嬰中心訪視

輔導團等委辦計畫相關請購

(資本門設備及物品除外)。 

 


